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一、行政许可类18项，其中划转1项

  序号及
事项名称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实施主体 权力级别(省、市、县）

1、农作
物种子生
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A-00500-140602
1200-A-00500-140602

常规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 农作物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农业委员会 朔城区农业农村局 县 县

1200-A-00600-140602 常规种子经营许可证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合并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名称变
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年修订 第31条《农

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6年农业部令

第5号，2017年修订）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年修订 

第31条《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

办法》（2016年农业部令第5号，2017年

修订）第十三条

受理责任：

1.不需要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的，应当即时

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2.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

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

请；       

 3.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应当

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

当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

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5.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予以

受理。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审核责任：审核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

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 

核发责任：核发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或收到审

核意见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发工作。 

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

取相关处置措施。

受理责任：

1.不需要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的，应当即时告

知申请人不受理；

2.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

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3.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应当允

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

5.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

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予以受理

。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审核责任：审核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 

核发责任：核发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或收到审核

意见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发工作。 

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

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

关处置措施。

《行政许可法》第30、34、36、38、61

条
《行政许可法》第30、34、36、38、61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2、农业
植物及其
产品调运
检疫及植
物检疫证
书核发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A-00300-
140602

1200-A-00100-

140602

农业植物产地检
疫核准

农业植物及

其产品调运
检疫及植物

检疫证书核

发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农业委

员会
朔城区农业农村局 县 县

1200-A-00100-
140602

农业植物调运检
疫核准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合并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合并

理由: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名称

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国务院令第98号第三条、第

七条、第八条

《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国务院令第98

号第三条、第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植物检疫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照植物检疫条件和标准，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组织现场考察。                   

3.决定责任：作出植物检疫行政许可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植物检疫许可的，制发许可

证书或批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植物检疫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照植物检疫条件和标准，对书面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组织现场考察。                   

3.决定责任：作出植物检疫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植物检疫许可的，制发许可证

书或批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

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30/32/34条 《行政许可法》第30/32/34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3、农药
经营许可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A-00200-

140602

1200-A-00200-

140602

农药经营许
可证核发

农药经营
许可证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农业
委员会

朔城区农业农
村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
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
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
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
更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
名称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行政法规】

    《农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16号公布 2017年修订）第二十四条 

【部门规章】

    《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

年农业部令第5号公布）第四条

《农药管理条例》（1997
年5月8日国务院令第216号

发布，2017年3月16日予以

修改）第二十四条

决定责任：作出农药经营许可行政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受理责任：公示农药经营许可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

取相关处置措施。

送达责任：准予农药经营许可许可的，制发许

可证书或批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审查责任：对照农药经营许可条件和标准，对

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组织现场考察。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决定责任：作出农药经营许可行政许可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受理责任：公示农药经营许可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

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

关处置措施。

送达责任：准予农药经营许可许可的，制发许可

证书或批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审查责任：对照农药经营许可条件和标准，对书

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组织现场考察。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 第 七 号，【行政法规】

    《农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16号公布 2017年修订）第二十四条 

【部门规章】

    《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

年农业部令第5号公布）第四条

《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 第 七 号，【行政法规】

    《农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16

号公布 2017年修订）第二十四条 

【部门规章】

    《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年

农业部令第5号公布）第四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
录标准清单变更

4、食用
菌菌种生
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
（母钟、
原种）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4、食用
菌菌种生
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
（母钟、
原种）

1200-A-00400-

140602

1200-A-00400-

140602

食用菌菌种生产

经营许可证核发

食用菌菌种

生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

（母钟、原
种）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农业委

员会
朔城区农业农村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名称
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三条。

【部门规章】

    《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2006年3月27日农业部

令第62号公布  2015年修订）第十四条

《植物检疫条例》
1983年国务院令第98
号第三条、第七条、

第八条

审核责任：审核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

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核发责任：核发机关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

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发工作。

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

取相关处置措施。

受理责任：网上申报成功的，应予以受理。    

审核责任：审核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核发责任：核发机关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

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发工作。

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

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

关处置措施。

受理责任：网上申报成功的，应予以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
号）第30、32、34、36
、37、38、40、44、60
、6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号）
第30、32、34、36、37
、38、40、44、60、61
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
录标准清单变更

5、使用
低于国家
或地方规
定标准的
农作物种
子审批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5、使用
低于国家
或地方规
定标准的
农作物种
子审批

1200-A-00600-
140602

无

使用低于
国家或地
方规定标
准的农作
物种子审
批

行政许可
朔城区农业农
村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新增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新增

理由: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名称

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2000年7月8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4号，2015年11月4日予
以修改）第五十三条

无

受理责任：

1.不需要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的，应当即时告

知申请人不受理；

2.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

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3.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应当允

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为受理；

5.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

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予以受理

。

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

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

关处置措施。

审核责任：审核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
和同主席令第7号第30、
32、34、36、37、38、
40、44、60、61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
录标准清单变更

6、拖拉
机、联合
收割机驾
驶证核发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6、拖拉
机、联合
收割机驾
驶证核发

5100-A-00400-

140602

5100-A-00400-

140602

农业机械驾驶操

作人员申领驾驶

证、操作证的审
批

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驾

驶证核发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农机局 朔城区农业农村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职能
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2003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八号，2011年4月22日予

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

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八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

改）第十九条

【行政法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

》   （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16年8月

25日予以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

412号，2016年8月25日予以修改）附件第176项：联

合收割机及驾驶员牌照证照核发。实施机关：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八

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一百二十一条【行

政法规】《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例》   （2009年9月

17日国务院563号令，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二

十二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八

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九

条：第一百二十一条

【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2009年9月17日国务院563号

令，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二

条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

务院令第412号，2016年8月25日予以修

改）附件第176项：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

牌照证照核发。实施机关：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

例》   晋政办发〔2010〕64号

第三十七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主席令第四十七号

第一百二十一条　

【部门规章】《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

驶证管理规定》   （农业部令2018年

第1号）第二条、第三条

【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国务院令第563号公布，

2016年修订）

第二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

例》   晋政办发〔2010〕64号

第三十七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   主席令第四十七号

第一百二十一条　

【部门规章】《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

证管理规定》   （农业部令2018年第

1号）第二条、第三条

【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国务院令第563号公布，2016年

修订）

第二十二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
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
准清单变更

7、拖拉
机、联合
收割机登
记、证书
和牌照核

发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7、拖拉
机、联合
收割机登
记、证书
和牌照核

发

5100-A-00300-140602 5100-A-00300-140602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及其他自走式农业机

械行驶证、号牌、登

记证书的审批

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登记、证书

和牌照核发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农机局 朔城区农业农村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职能

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例》   晋政

办发〔2010〕64号

第三十六条  【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国务院令第563号公布，2016年修订）第

二十一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主

席令第四十七号

第一百二十一条　

【部门规章】《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8年第2号）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第十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2003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八

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一百二

十一条；第十九条

【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2009年9月17日国务院563号

令，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一

条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

务院令第412号，2016年8月25日予以修

改）附件第176条：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

牌照证照核发。实施机关：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国务院令第563号公布，

2016年修订）

第二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

例》   晋政办发〔2010〕64号

第三十六条

【部门规章】《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

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令2018年第2号）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主席令第四十七号

第一百二十一条　                                

【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国务院令第563号公布，2016年

修订）

第二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例

》   晋政办发〔2010〕64号

第三十六条

【部门规章】《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8年第2号）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   主席令第四十七号

第一百二十一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
录标准清单变更

8、水产苗

种生产审批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8、水产苗

种生产审批

1100-A-00600-
140602

1100-A-00600-
140602

水产苗种生产
审批

水产苗种生
产审批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水利局
朔城区农业农村
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职能
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1986年1月20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
、2013年12月28日予以修改、

水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但

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
种的除外。

【部门规章】《水产苗种管理办法

》   2001年12月10日农业部令第4

号发布2005年1月5日农业部令第46
号修订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从事水产苗

种生产，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但是，渔业

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1986年1月20

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

2013年12月28日予以修

改）第十六条第三款：水
产苗种的生产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但是，渔业

生产者自育、自用水产苗
种的除外。

【部门规章】《水产苗种

管理办法》（2005年1月5

日农业部令第46号）第十
一条：单位和个人从事水

产苗种生产，应当经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水
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但

是，渔业生产者自育、自

用水产苗种的除外。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

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
决定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

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

办结，法定告知。

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提出审查意见。

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

管理。

.送达责任：制作报告，送达
并公开信息。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

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行政许可

的应当告知理由）
决定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

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

结，法定告知。

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提出审查意见。

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管

理。

.送达责任：制作报告，送达并
公开信息。 

【法律】《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7号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

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

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

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

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

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

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

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

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

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

查。

【法律】《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7号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

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

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

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

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

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

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
变更

9、水产苗
种产地检疫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9、水产苗
种产地检疫

1100-A-01400-
140602

1100-A-01500-
140602

水产苗种产地
检验

水产苗种产
地检疫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水利局
朔城区农业农村
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职能
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

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部门规章】《水产苗种管理办法》   （2005年1月

5日农业部令第46号）

《水产苗种管理办法》（2005年1月5日农业部令第46

号）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苗种的产地检疫。国内异地引进

水产苗种的，应当先到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检

疫手续，经检疫合格后方可运输和销售。检疫人员应

当按照检疫规程实施检疫，对检疫合格的水产苗种出

具检疫合格证明。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1997

年7月3日主席令第八十七号，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

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主席

令第八十七号，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

本法规定，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

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主

席令第八十七号，2015年4月
24日予以修改）第八条：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

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
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

管理执法工作。第四十二条：

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

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
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

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申报检疫。

【部门规章】《水产苗种管理
办法》（2005年1月5日农业部

令第46号）第十八条：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水产苗种的产
地检疫。国内异地引进水产苗

种的，应当先到当地渔业行政

主管部门办理检疫手续，经检

疫合格后方可运输和销售。检
疫人员应当按照检疫规程实施

检疫，对检疫合格的水产苗种

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送达责任：制作许可证书，送

达并公开信息。 

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提出审查意见。
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

管理。

决定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

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按
时办结，法定告知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

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送达责任：制作许可证书，送达

并公开信息。 

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进行审

核，提出审查意见。
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管

理。

决定责任：作出决定（不予行政

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
结，法定告知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法律】《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7号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

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

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

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

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

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

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

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

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

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

查。

【法律】《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7号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

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

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

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

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

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

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

变更

10、水域滩

涂养殖证的
审核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10、水域滩
涂养殖证的

审核

1100-A-01600-
140602

1100-A-01700-
140602

水域滩涂养殖
证核发

水域滩涂养
殖证的审核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水利局
朔城区农业农村
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职能

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1986年1月20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通过。现行版本为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四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1986年1月20日主席令

第三十四号，2013年12月28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

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

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

【】《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0 年 第 9 号  第三条

　　　第五条　使用国家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

生产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一）养殖证申请

表；（二）公民个人身份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资格

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三）依法应当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六条　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后

1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和实地核查。

符合规定的，应当将申请在水域、滩涂所在地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10日；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七条　公示期满后，符合下列条件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报请同级人民政

府核发养殖证，并将养殖证载明事项载入登记簿：　　

第十条、第十一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渔

业法》（1986年1月20日主席

令第三十四号，2013年12月28
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单位

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

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

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

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

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

送达责任：制作许可证书，送

达并公开信息。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审查责任：组织专家现场检查

勘验，审查是否符合许可条
件，提出审查意见。 

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许可或不

予许可的决定（依照法定方式

进行，不予许可的书面说明理
由）。 

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

管理。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
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送达责任：制作许可证书，送达

并公开信息。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审查责任：组织专家现场检查勘

验，审查是否符合许可条件，提
出审查意见。 

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许可或不予

许可的决定（依照法定方式进

行，不予许可的书面说明理由）
。 

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管

理。

.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的，应当告知理由）。

【法律】《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7号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

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

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

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

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

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

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

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

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

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

查。

【法律】《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7号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

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

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

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

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

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

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

变更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调整前编

11、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

证核发

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3500-A-00200-

140602

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核
动物防疫条件合

格证核
1600-00200-140602

发
发

行政许可
朔城区畜牧兽

医
行政许可

局
朔城区畜牧兽医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该服务事项暂时未与农业

农村局合并，具体执行由畜牧局

实施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部门规章】《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2010年1月21日农业部令第6号公布）
第三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一
号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

主

席令第八十七号，2015年4月
24日予以修改）第二十条

【部门规章】《动物防疫条件

   

  

  

  

   

  

  

  

审查办法》（2010年1月21日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
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

知书所要求的材料，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作出许可决定（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发证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

制证，发证；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
行的职

农业部令第7号公布）第二十
八条　第二十九条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

书所要求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

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发证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证，发证；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
的职。

【部门规章】《动物防疫法》
《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主席令第87号）第二十

《行政许可法》第

30,32,34,36,37,38,40,44,6

0,61,条 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调整前编

12、动物诊

疗许可证核
发

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3500-A-00100-
140602

1600-A-03600-
140602

动物诊疗许
可证核

动物诊疗许可
发

行政许可
朔城区畜牧兽
医

行政许可
局

朔城区畜牧兽医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该服务事项暂时未与农业
农村局合并，具体执行由畜牧局
实施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

   

（2008年11月26日农业部

                              

令第19号公布2017年修订）第七条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

   

主席令8届第87号第五十一条

【部门规章】《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2008年11月26日农业部令第19

号公布2017年修订）第九条

法

   

  

  
》（1997年7月3日主席令第八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十七号，2015年4月24日予以

修改）第五十一条

。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的

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人员进

行兽药经营GSP验收。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

通过GSP验收，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准予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告知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

  

  

决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

。

5.事后监督责任：加强颁发兽药经营许可证后

的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的材

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人员进行兽

药经营GSP验收。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通

过GSP验收，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准予许可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告知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

【部门规章】《动物诊疗

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5.事后监督责任：加强颁发兽药经营许可证后的

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机

构管理办法》 《动物诊疗

   

机构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6年第3号修订）第九条　

【行政法规】《动物诊疗机

构管理办法》

   

《动物诊疗

【部门规章】《动物诊疗机

机构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6年第3号修订）第二十八

条　

构

管理办法》 《动物诊疗机

   

构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6

年第3号修订）第九条　

【行政法规】《动物诊疗机构
管理办法》 《动物诊疗机

构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6

年第3号修订）第二十八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调整前编

13、动物及

动物产品检

疫合格证核
发

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动物及动物
产品检疫合

格证核

1600-A-03500-

140602
发

行政许可
朔城区畜牧兽

医
行政许可

局
朔城区畜牧兽医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标准清单新增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新增

理由：该服务事项暂时未与农业

农村局合并，具体执行由畜牧局
理由:

实施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主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

书所要求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

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发证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证，发证；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

的职

席令第八十七号，2015年4月

24日予以修改）第八条

。

【法律】《行政许可法》

主席令第七号
30,32,34,36,37,38,44,60,61

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调整前编

14、兽药经

营许可证核
发

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3500-A-00300-
140602

1600-A-01200-
140602

兽药经营许
可证核

兽药经营许可
发

行政许可
朔城区畜牧兽
医

行政许可
局

朔城区畜牧兽医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该服务事项暂时未与农业

农村局合并，具体执行由畜牧局

实施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行政法规】《兽药管理条例》

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4号
2016年修订

《

）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

第二十二条

和

   

 

  

国兽药管理条例》（2004年4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

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人

月9日国务院令第404号，2016

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二

条

员

进行兽药经营GSP验收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

GSP验收，作出通 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

当

过

书面告知理   

  

  

由

    

   

 

  

  

  

）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 .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准予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告知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

决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

5.事后监督责任：加强颁发兽药经营许可证后

的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的

   

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人员进行

兽药经营GSP验收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通

过GSP验收，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准予许可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告知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5.事后监督责任：加强颁发兽药经营许可证后的

【部门规章】《兽药管理

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条
例》 《兽药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二十二

第404号）

条
【部门规章】《兽药管理条

例》

   

《兽药管理条例》

【部门规章】《兽药管理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04号）
第四十四条

例
》 《兽药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4

号）

第二十二条
【部

   

门规章】《兽药管理条例

》 《兽药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4

号）
第四十四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调整前编

15、种畜禽

生产经营许

可

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3500-A-00400-

140602

种蓄禽二级扩繁场、

父母代场、生产经营

商品代仔蓄以及单
1600-A-00800-

140602

纯

从事经营种蓄禽交易

、孵化场（坊）、配

种站（点）和供精站

（点）的种蓄禽生产

许可 审核

种畜禽生产

经营许

发放

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畜牧兽

医
行政许可

局
朔城区畜牧兽医局 县 县

经理营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标准清单新增

由:对证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新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新增 增

理由：该服务事项暂时未与农业农村局合并，具

体执行由畜牧局实施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2005年12月29日主席令第四十五号，

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第二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农业厅种畜禽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月19日））第五

2009年6

条

畜

    

牧法》（2005年12月29日主席

 

令第四十五号，2015年4月24

日予以修改）第二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农业
厅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

1.受理责任：公示办理二级扩繁场、父母代场

、生产经营商品代仔畜以及单纯从事经营种畜

禽交易、孵化场(坊)、配种站(点)和供精站

(点)《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交的

办法》（

第五

2009年6月19日））

条

材

性告知补料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

，

，

一

不

次

予受理    应

  

  

  

  

正

当告
   

材

知

2.审查责任：对照条件和标准，对办理二级扩

繁场、父母代场、生产经营商品代仔畜以及单

纯从事经营种畜禽交易、孵化场(坊)、配种站

1.受理责任：公示办理二级扩繁场、父母代场、

生产经营商品代仔畜以及单纯从事经营种畜禽交

易、孵化场(坊)、配种站(点)和供精站(点)《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

(点)和供精站(点)《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组织现场考察，抽样

检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种畜禽生产

经营许可证》和批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知

2.审查责任：对照条件 准，对 理二级扩

场、父母代场、生产

和

经营

标

商品代

办

仔畜

  

  

  

  

以及单

繁

纯从

事经营种畜禽交易、孵化场(坊)、配种站(点)和

供精站(点)《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核，组织现场考察，抽样检验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和批件，送达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7号第30、32、34、36、37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7号第30、32、34、36、
37、38、40、44、60、61条 、38、40、44、60、61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16、生鲜乳
准运证明核

发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3500-A-00600-140602 1600-A-03900-140602 生鲜乳准运审批
生鲜乳准运

证明核发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畜牧兽

医局
朔城区畜牧兽医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

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

准清单变更

理由：该服务事项暂时未与农业农村局合并，具

体执行由畜牧局实施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令第536

号）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2008年10月

9日国务院令第536号）第二十
五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的

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人员进

行兽药经营GSP验收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

通过GSP验收，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准予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告知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

决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  

5.事后监督责任：加强颁发兽药经营许可证后

的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的材

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人员进行兽

药经营GSP验收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通

过GSP验收，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准予许可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告知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5.事后监督责任：加强颁发兽药经营许可证后的

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

第536号）四十六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

第536号）五十四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

第536号）六十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

第536号）第五十九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

第536号）第二十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

法》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农业部令15号）第二十七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

法》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农业部令15号）第二十六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

法》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农业部令15号）第二十八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

第536号）第二十四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第536

号）四十六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第536

号）五十四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第536

号）六十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第536

号）第五十九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第536

号）第二十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农

业部令15号）第二十七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农

业部令15号）第二十六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农

业部令15号）第二十八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第536

号）第二十四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17、生鲜乳

收购站许可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3500-A-00500-

140602

1600-A-03800-

140602

生鲜乳收购证审

批

生鲜乳收购

站许可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朔城区畜牧兽

医局
朔城区畜牧兽医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新增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

目录标准清单新增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

准清单新增

理由：该服务事项暂时未与农业农村局合并，具

体执行由畜牧局实施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536号）第二十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2008年10月

9日国务院令第536号）第二十

条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的

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人员进

行兽药经营GSP验收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

通过GSP验收，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准予许可或者不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告知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

决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  

5.事后监督责任：加强颁发兽药经营许可证后

的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的材

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人员进行兽

药经营GSP验收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通

过GSP验收，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并送达准予许可或者不予

行政许可决定书，告知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5.事后监督责任：加强颁发兽药经营许可证后的

监督管理。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08年第536号第二十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

法》 （农业部令15号）第二十六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

法》   （农业部令15号）第二十七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08年第536号）第二十四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08年第536号）四十六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2008年第536号） 五十四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2008年第536号）第六十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08年第536号）第五十九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

法》   （农业部令15号）第二十八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

年第536号第二十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 （农业部令15号）第二十六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   （农业部令15号）第二十七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

第536号）第二十四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

年第536号）四十六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08年第536号） 五十四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08年第536号）第六十条

【行政法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

年第536号）第五十九条

【部门规章】《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   （农业部令15号）第二十八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权责清单梳理调整填报表

        单位名称:朔州市朔城区(市/县（区/市））    农业农村局   （委办局）   2019年 9 月 15 日

调整前编

18.乡村兽医
登记许可

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3500-F-00100-

140602

1600-A-03700-

140602

乡村兽医登

记许
乡村兽医登记

可
行政确认

朔城区畜牧兽

医
行政许可

局
朔城区畜牧兽医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该服务事项暂时未与农业
农村局合并，具体执行由畜牧局
实施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五十

                       

七条

 

【部门规章】《乡村兽医管理办法》

（2008年11月26日农业部令第17号公

布）第六条

【部门规章】《乡村兽医管理办法》

              

（2008年11月26日农业部令第17号公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

布）第八条

主
席令第八十七号，2015年4月

24日予以修改）第五十七条

【部门规章】《乡村兽医管理

   

  

办法》（2008年11月26日农业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的

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部令第17号）第六条

。

3.决定阶段责任：材 全、符 形式，

作出许可决定（不

料

予许

齐

可的应

合

当书

  

  

法

面

定

告知理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

由）。

4.发证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证，发证；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职。

应

当    告知理由

2.审查

  

  

  

）

阶段责

。

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的材

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作

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发证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证，发证；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职。

【    法 《行政许可法》
主

律
席令  

】
第

   

 
七号

【法律】《行政许可法》

30,32,34,36,37,38,60,61

主席令第七

30,32,34,36,37,38,60,61条

号

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二行政确认1项

1、农机
事故责任

认定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调整前类别调整后类别调整前主体调整后主体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5100-F-00200-

140007
农机事故责

任认定
行政确认

朔城区农机
局

朔城区
农业农
村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标准清单新增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

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新增
理由: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

位职能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

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部门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令2011年第2号《农业机械事故处理办

法》   2011年农业部令第2号
第三条 、第三十三条 

【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563号公布，

2016年修订
第二十五条　

【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3
号公布，2016年修订）第二十五

条                                       

【部门规章】《农业机械事故处

理办法》（2011年农业部令第2
号）第三条 第三十三条

受理责任：根据当事人
口头、电话报案了解具

体事故情况，是否受理

。

立案责任：根据现场勘
查询问当事人，综合实

际情况是否立案

事故认定责任：根据现

场勘测询问笔录法律依
据，会议研究认定

勘察责任：现场取证，

影像资料

受理责任：根据当事人口
头、电话报案了解具体事

故情况，是否受理。

立案责任：根据现场勘查

询问当事人，综合实际情
况是否立案

事故认定责任：根据现场

勘测询问笔录法律依据，

会议研究认定
勘察责任：现场取证，影

像资料

【部门规章】《

农业机械事故处
理办法》   

2011年农业部令

第2号

第三条 、第三
十三条 

【行政法规】《

农业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563

号公布，2016年

修订

第二十五条　

【部门规章】《农业

机械事故处理办法》   

2011年农业部令第2号

第三条 、第三十三条 
【行政法规】《农业

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

例》   国务院令第

563号公布，2016年修
订

第二十五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

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三、行政裁决类1项

1、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

纠纷调解仲

裁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E-

00100-

140602

1600-E-

00100-

140602

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纠纷

调解仲裁

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纠纷

调解仲裁

行政裁决 行政裁决
朔城区农业

委员会

朔城区农业

农村局
县 县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

单位职能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9届第73号）第五十一条因土地承包

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

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

、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

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

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

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起诉。

2.【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六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

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

责分工，支持有关调解组织和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法开展工作。第

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受理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

委员会组成人员、仲裁员违法违纪行

为的投诉和举报，并依法组织查处。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9届第73号）第五十一条因土地承包

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

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

、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

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

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

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起诉。

2.【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六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

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

责分工，支持有关调解组织和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法开展工作。第

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受理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

委员会组成人员、仲裁员违法违纪行

为的投诉和举报，并依法组织查处。

1.受理责任：公示申请条件、法定期

限、需要提供的申请书及其他资料

（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

请裁决的要求和理由，有关证据材料

等），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对符

合条件的应当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

的，不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

2.审理责任：通知权属争议的申请人

及对方当事人，并要求对方当事人在

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据

材料。农业主管部门派出工作组进行

现场调查，收集资料，对争议双方的

证据材料进行审查，了解纠纷发生原

因、争议焦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提出纠纷裁决建议。

3.裁决责任：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

作出裁决，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裁决

书。

4.执行责任：组织有关各方落实政府

裁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处理意

见或协议，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的问题妥善处理或及时向政

府和有关部门通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

的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申请条件、法定期

限、需要提供的申请书及其他资料

（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

请裁决的要求和理由，有关证据材料

等），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对符

合条件的应当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

的，不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

2.审理责任：通知权属争议的申请人

及对方当事人，并要求对方当事人在

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据

材料。农业主管部门派出工作组进行

现场调查，收集资料，对争议双方的

证据材料进行审查，了解纠纷发生原

因、争议焦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提出纠纷裁决建议。

3.裁决责任：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

作出裁决，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裁决

书。

4.执行责任：组织有关各方落实政府

裁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处理意

见或协议，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的问题妥善处理或及时向政

府和有关部门通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履行

的责任。

1.【法律】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

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

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

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法律】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

条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

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

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

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1.【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9届第73

号）第五十一条：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

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

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

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

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

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

院起诉。

3-2.【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及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分工，支持有

关调解组织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

法开展工作。 

4-1.【法律】参照《行政许可法》第六十

一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

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

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

机关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

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的

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

员签字后归档。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

督检查记录。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实

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

机档案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

许可事项活动情况。

1.【法律】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

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

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

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

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

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法律】参照《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

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

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

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

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1.【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9届第73号）第五十一条：因土地承

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

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

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3-2.【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

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职责分工，支持有关调解

组织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法开展工作。 

4-1.【法律】参照《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行政机关应

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

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机关依

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 ，

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

人员签字后归档。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检查记录。

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政

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

事项活动情况。



四、行政给付类1项

1、种粮农

民粮食生产

补贴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G-

00100-

140602

1600-G-

00100-

140602

种粮农民粮

食生产补贴

种粮农民粮食生

产补贴
行政给付 行政给付

朔城区农业

委员会

朔城区农业农

村局
县 县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
位职能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

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09〕

1号）文件。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对种粮农民

粮食生产直接发放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

干意见》（中发〔2009〕1号）文件。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对种粮农民粮食生

产直接发放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1.受理责任：对上报的粮食种植面积进行

收集、数据核对。

2.审查责任：与财政联合抽查、核实上报

的粮食种植面积。

3.审批责任：审定粮食种植面积并确定补

贴金额，准予资金发放。

4.事后监管责任：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方

式进行检查，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1.受理责任：对上报的粮食种植面积进

行收集、数据核对。

2.审查责任：与财政联合抽查、核实上

报的粮食种植面积。

3.审批责任：审定粮食种植面积并确定

补贴金额，准予资金发放。

4.事后监管责任：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

方式进行检查，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1.【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 行

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

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

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

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2.【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行

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

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

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

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

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除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

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4.【法律】《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行

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

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

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机关依

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

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

后归档。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检查

记录。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

许可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

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

项活动情况。

1.【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 行政

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

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

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

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2.【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行政

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

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

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

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

进行核查。

3.【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七条 行

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除当场

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限内

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4.【法律】《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行政

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

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

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机关依法对被许

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时，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

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公众有

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检查记录。行政机关应

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

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

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



    五、划转类2项

1、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

权证办理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F-
00100-

140602

1200-F-
00100-

140602

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

办理

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

办理

行政确认 公共服务
朔城区农业

委员会

朔城区农业农村

局
县 县

按照省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及行使职

能划转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位
职能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9届第

73号）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

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规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第33号）第四

条：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的备案、登记、发放等具

体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9届第

73号）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

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

【规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第33号）第四

条：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的备案、登记、发放等具

体工作。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

书所要求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发证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证，发证；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

的职责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

求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4、发证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证，发

证；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职责

1-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条

1-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三十

二条

2-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六条

（续上页）

3-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七条

3-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

十八条

4-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条

4-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第四

十四条

5-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第六

十条

5-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第六

十一条



调整前编

2，乡村兽医

登记许可

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3500-F-

00100-

140602

1600-A-

03700-

140602

乡村兽医登

记

乡村兽医登

记许可
行政确认

朔城区畜牧

兽医
行政许可

局

朔城区畜牧兽医

局
县 县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

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

单变更

理由：该服务事项暂时未与农业

农村局合并，具体执行由畜牧局

实施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第五十七条

【部门规章】《乡村兽医

管理办法》 （

                       

2008年11月

 

26日农业部令第17号公

布）第六条

【部门规章】《乡村兽医

管理办法》 （2008年11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1997年7

月3日主席令第八十七号，

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

26日农业部令第17号公

布）第八条

）
第五十七条

【部门规章】《乡村兽医

管理办法》（

   

  

  

  
2008年11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

所要求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

审查

26日农业部令第17号）第
六条

。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

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发证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

证，发证；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

职。

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按照一次性告知书所要求

的材料，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

  

  

。

   3.决定阶段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作出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

知理由）。  

【法律】《行政许可法

4.发证阶段责任：准予许可的，制证，发

证；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履行的职。

》
   

主席令第七号

 
【法律】《行政许可法

30,32,34,36,37,38,60,61条

》
主席令第七号

30,32,34,36,37,38,60,

61条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
更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
变

理由:对照8月28日山西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清单变更
更



六、取消6项

1、农业机

械维修技术
合格证书的

核发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3600-A-

00300-140602

农业机械维
修技术合格

证书的核发

朔城区农机

局
县 县

按照省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及行使职能，取消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

单位职能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1.【行政法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3号,2016

年修正本）

  第十八条 从事农业机械维修经营，应当有必要的维修场地，有必要的

维修设施、设备和检测仪器，有相应的维修技术人员，有安全防护和环境

保护措施，取得相应的维修技术合格证书。

　　申请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应当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

化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农业机械维修业务申请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

　　（三）维修场所使用证明；

　　（四）主要维修设施、设备和检测仪器清单；

　　（五）主要维修技术人员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条

件的，核发维修技术合格证书；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

　　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满需要继续从事农业机械维

修的，应当在有效期满前申请续展。

2.【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412号）

  177 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核发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行政主管

部门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依法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材料审核、现场验收。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

决定（不予审批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

4.送达责任：制发并送达证照。

5.事后监督责任：对维修质量、维修

设备等进行检查监督。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1.【法律】《行政许可法》第

三十条

1-2.【法律】《行政许可法》三

十二条

2-1.【法律】《行政许可法》第

三十四条

2-2.【法律】《行政许可法》第

三十六条

3-1.【法律】《行政许可法》第

三十七条

3-2.【法律】《行政许可法》第

三十八条

4-1.【法律】《行政许可法》第

四十条

4-2.【法律】《行政许可法》第

四十四条

5-1.【法律】《行政许可法》第

六十条

5-2.【法律】《行政许可法》第

六十一条

2、主要农
作物种子生

产许可证的

审核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2、主要农
作物种子生

产许可证的

审核

1200-Z-

00200-140602

主要农作物

种子生产许

可证的审核

其他
朔城区农业

委员会
县 县

按照省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及行使职能，取消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席令第

26号）

   第二十条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的商品种子生产实

行许可制度。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
规种原种种子、主要林木良种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由

生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

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核发；其他种子的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理实施办法》第六条生产主要农作物商品种子的，应
当依法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以下简称种

子生产许可证）。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

、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县级种

子管理机构负责审核，市级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复核，
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主要农作物的种子

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县级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审

核，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生产所在地为非主

要农作物，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要农作
物，生产者申请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的，生产所在地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受理并依法核发。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

性告知补齐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受理 （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

2.审查阶段责任：进行

审查后，提出办理意见 

（备案项目审查备案报
告书、备案申请表、设

备及技术清单等文件）

。

3.决定阶段责任：给予
备案或者不予备案。

（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

理由）；按时办结；法

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

文书，通知企业。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

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1-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条

1-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三十二
条

2-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四条
2-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六条

3-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七条

3-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八条

4-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条
4-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四条

5-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

条

5-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
一条



3、其他农

作物种子经

营许可证的
审核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Z-

00500-140602

其他农作物

种子经营许

可证的审核

其他
朔城区农业

委员会
县 县

按照省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及行使职能，取消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席令第
26号）

   第二十六条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种子经营者必

须先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种子经营许可证

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种
子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发放制度。种子经营许可

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

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主要林木良种的种子经营
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实行选育、生产、经

营相结合并达到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的注册资本金额的种子公司和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

公司的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国务院农业、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理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

性告知补齐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受理 （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

2.审查阶段责任：进行
审查后，提出办理意见 

（备案项目审查备案报

告书、备案申请表、设

备及技术清单等文件）
。

3.决定阶段责任：给予

备案或者不予备案。

（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
理由）；按时办结；法

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

文书，通知企业。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

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1-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条

1-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三十二
条

2-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四条
2-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六条

3-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七条

3-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八条

4-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条
4-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四条

5-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

条

5-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
一条



4、其他农

作物种子生

产许可证的

审核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Z-

00400-140602

其他农作物

种子生产许

可证的审核

其他
朔城区农业

委员会
县 县

按照省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及行使职能，取消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席令第26

号）

  第二十条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的商品种子生
产实行许可制度。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

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主要林木良种的种子生

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种子的

生产许可证，由生产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管理实施办法》

  第六条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

性告知补齐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受理 （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

2.审查阶段责任：进行

审查后，提出办理意见 

（备案项目审查备案报
告书、备案申请表、设

备及技术清单等文件）

。

3.决定阶段责任：给予
备案或者不予备案。

（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

理由）；按时办结；法

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

文书，通知企业。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

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1-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条

1-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三十二

条

2-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四条

2-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六条
3-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七条

3-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八条

4-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条

4-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四条
5-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

条

5-2.参照【法律】《



5、主要农

作物种子经

营许可证的

审核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 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Z-00300-

140602

主要农作物

种子经营许

可证的审核

其他
朔城区农业

委员会
县 县

按照省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及行使职能，取消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主席令第

26号）
    第二十六条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种子经营者

必须先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种子经营许可

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

种子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审批发放制度。种子经营许
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

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主要林木良种的种子经

营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实行选育、生产、

经营相结合并达到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

定的注册资本金额的种子公司和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
的公司的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国务院农业、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
理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经营农作物种子的，应当依法取得农作

物种子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种子经营许可证）。

（一）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
种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种子管

理机构负责审核，市级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复核，省级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二）其他农作物种子经营

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种子管理机构负责
审核，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三）在本省境

内提出申请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公司的种子经营许

可证，或者提出申请农业部核发的选育、生产、经营

相结合，注册资本达到1亿元以上的公司的种子经营许
可证，由省级种子管理机构负责审核，农业部核发。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

性告知补齐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受理 （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

2.审查阶段责任：进行
审查后，提出办理意见 

（备案项目审查备案报

告书、备案申请表、设

备及技术清单等文件）
。

3.决定阶段责任：给予

备案或者不予备案。

（不予备案的应当告知
理由）；按时办结；法

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

文书，通知企业。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

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1-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条

1-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三十二
条

2-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四条
2-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六条

3-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七条

3-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三十
八条

4-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条
4-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

四条

5-1.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

条

5-2.参照【法律】《

行政许可法》第六十
一条



5、主要农

作物种子经

营许可证的

审核



7.其他类3项

1、村级一

事一议筹资
筹劳审核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Z-
00100-

140602

1600-Z-
00100-

140602

村级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

审核

村级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

审核

其他 其他
朔城区农业

委员会

朔城区农业

农村局
县 县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

位职能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1、村级一

事一议筹资

筹劳审核

【规章】《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村民一事一

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

（国办发〔2007〕
4号）

  总则：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

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筹资筹劳的监督管

理工作。

  第十条：筹资筹劳方

案报经乡镇人民政府初
审后，报县级人民政府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

复审。

【规章】《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村民一事一议筹

资筹劳管理办法》（国办
发〔2007〕4号）

  总则：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筹
资筹劳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条：筹资筹劳方案

报经乡镇人民政府初审

后，报县级人民政府农民
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复审。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

告知补齐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受理 （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进行审

查后，提出办理意见 （备
案项目审查备案报告书、

备案申请表、设备及技术

清单等文件）。

3.决定阶段责任：给予备
案或者不予备案。（不予

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文
书，通知企业。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日

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

知补齐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

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进行审查

后，提出办理意见 （备案项
目审查备案报告书、备案申

请表、设备及技术清单等文

件）。

3.决定阶段责任：给予备案
或者不予备案。（不予备案

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

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文
书，通知企业。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日常

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

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

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

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
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

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

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

的信息。”
1-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

的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

况分别作出处理：（一）申请事项
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

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二）申

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

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
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

关申请；（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

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

人当场更正；（四）申请材料不齐
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

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

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
理；（五）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

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

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行政

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

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1-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

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

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

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
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

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

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

的信息。”
1-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三十二条“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

的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

况分别作出处理：（一）申请事项
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

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二）申

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

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
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

关申请；（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

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

人当场更正；（四）申请材料不齐
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

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

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
理；（五）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

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

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行政

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

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肥料经

营备案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1200-Z-
00600-

140602

1600-Z-
00600-

140602

肥料经营备

案

肥料经营备

案
其他 其他

朔城区农业

委员会

朔城区农业

农村局
县 县

理由：跟随机构改革，单

位职能变更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地方性法规】《山西

省肥料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肥料经营

单位购进肥料时，应向

肥料生产或批发企业核

对产品标签或使用说明
书、产品质量合格证；

实行肥料登记证或生产

许可证的肥料，必须核

对其肥料登记证和肥料
生产许可证，经核对无

误方可进货。

肥料经营单位应在自购

进肥料之日起30日内，
将购进肥料的名称、数

量和生产单位的情况向

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
肥料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肥料经营单

位购进肥料时，应向肥料

生产或批发企业核对产品
标签或使用说明书、产品

质量合格证；实行肥料登

记证或生产许可证的肥

料，必须核对其肥料登记
证和肥料生产许可证，经

核对无误方可进货。

肥料经营单位应在自购进

肥料之日起30日内，将购
进肥料的名称、数量和生

产单位的情况向当地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

告知补齐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受理 （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进行审

查后，提出办理意见 （备
案项目审查备案报告书、

备案申请表、设备及技术

清单等文件）。

3.决定阶段责任：给予备
案或者不予备案。（不予

备案的应当告知理由）；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文
书，通知企业。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日

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

知补齐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

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进行审查

后，提出办理意见 （备案项
目审查备案报告书、备案申

请表、设备及技术清单等文

件）。

3.决定阶段责任：给予备案
或者不予备案。（不予备案

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

结；法定告知。 

4.送达阶段责任：制发文
书，通知企业。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日常

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1-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三十二条
2-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四条

2-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六条
3-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七条

3-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八条
4-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四十条

4-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四十四条
5-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条

5-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一条

1-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

1-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三十二条

2-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四条

2-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六条

3-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七条

3-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八条

4-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四十条

4-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四十四条

5-1.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条

5-2.参照【法律】《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一条



3、执业兽医

师注册、执

业兽医助力
兽医师备案

调整前编码 调整后编码调整前名称 调整后名称 调整前类别 调整后类别 调整前主体 调整后主体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3500-Z-
00100-

140602

1600-Z-
00100-

140602

执业兽医师

注册、执业

兽医助力兽
医师备案

执业兽医师

注册、执业

兽医助力兽
医师备案

其他 其他
朔城区畜牧

兽医局

朔城区畜牧兽

医局
县 县

理由： 理由: 理由: 理由： 理由：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前事项依据 调整后事项依据 调整前责任事项 调整后责任事项 调整前责任事项依据 调整后责任事项依据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
第四条、第十四条、第

十六条。

《执业兽医管理办法》第
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六

条。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
补齐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2.审查责

任：进行审查后，提出办
理意见。（备案项目审查

备案报告书、备案申请表

、设备及技术清单等文

件）
3.决定责任：给予备案或

者不备案。（不予备案的

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

结，法定告知。
4.送达责任：制发文书，

通知企业。5.事后监管责

任：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补

齐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

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2.审查责任：进行审
查后，提出办理意见。（备

案项目审查备案报告书、备

案申请表、设备及技术清单

等文件）
3.决定责任：给予备案或者

不备案。（不予备案的应当

告知理由），按时办结，法

定告知。
4.送达责任：制发文书，通

知企业。5.事后监管责任：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6.其他：法律法规文件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1.【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 、三十

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1.【法律】《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 、三十二

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

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

理由: 理由: 理由：


